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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屋前的注意事項



1 .房屋招租廣告看清楚

房東

格局

地址 租金

條件限制

內容物



多看看 外 在 環 境 ！

2.仔細看屋

燈光、監視器不能少

鄰居習慣要觀察：
整潔？關大門？

奇怪的店家要注意

白天、晚上來晃晃：早市？夜市？



內 在 環 境 也看清楚
雨天看屋勿輕忽

牆壁、窗戶檢查是否有水漬發霉



內 在 環 境 也看清楚 開開窗戶通風好不好？
隔間材質是什麼？

敲敲牆壁，水泥、木板差很多！



內 在 環 境 也看清楚

坪數檢測能相符
一坪約等於一張雙人床

管線、設備要測試
水管、馬桶通不通？

冷氣冷不冷？
遙控器能不能用？

多打聽
房東經常擅自進出？
設備很常故障？
鄰居常高歌？



內 在 環 境 也看清楚

看看室友

公共空間多觀察
樓梯間堆置垃圾？
洗衣間雜亂？



2 .仔細看屋

 不 同 時 段 看 屋
 租 所 週 邊 環 境 觀 察
 公 共 空 間 觀 察
 多 打 聽
 設 備 檢 查 、 測 試
 通 風 採 光 問 題



3 .定金

簽約第一金，推定契約成立。



定金會 被 沒 收如果你不租了

抽到宿舍了
家裡有事，必須搬回家住
環境髒亂，不是很安全
立刻後悔
休學、退學

房東表示開心



定金要

「加倍奉還。」

如果房東不租了



• 民法249條

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

一、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

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

能履約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

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

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

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



二.如何簽好契約



1.白紙黑字
寫.清.楚

CREATIVE



租 賃 關 係 成 立 要 素 :

雙方
當事人

租賃物

租期 租金

1.符合4要素，租賃關係成立！

2.或支付定金，推定租賃關
係成立!

口頭承諾？
書面契約？
通訊軟體？





2.租約應載明
「應記載事項」

CREATIVE



依據：

109年9月1日內政部新版

 住宅租賃契約範本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應記載事項（23應）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人

事時

地物



應記載事項：人

租房子給你的人 房東（出租人）

要住進去的人 房客（承租人）

你知道你的房東是誰嗎？
屋主？代理人？二房東？





建物所有權狀

房屋稅單

所有權人

所有權人





應記載事項：時

1.租期

上學期？下學期？一學年？



如果不想住了
我可以終止契約嗎？



應記載事項：時

2.法定終止權
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租賃住宅未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

催告，仍不於期限內修繕。
 租賃住宅因不可歸責承租人之事由致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

之目的。
 租賃住宅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承租人於簽約時

已明知該瑕疵或拋棄終止租約權利者，亦同。
 承租人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
 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承租人死亡，其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約，其通知期限及方式，準用前項規

定。



應記載事項：時

3.任意終止權

得終止前提下，如在終止
前一個月通知，需要罰違
約金嗎？



應記載事項：時

3.任意終止權

 若無約定，提前解約須徵得雙方同意。

 若只約定一方，另一方要提前終止租約，則須徵得
對方同意，方可提前終止租約。



應記載事項：地物

1. 地址、格局、範圍



應記載事項：地物

2.設備有哪些、狀況如何

現況確認書

點交清單



應記載事項：地物

2.設備有哪些、狀況如何
☆記得拍照！



應記載事項：地物

3.租金 什麼是押金？

抵充損害賠償等其
他費用



應記載事項：地物

4.其他租屋費用



應記載事項：地物

4.其他租屋費用 電費怎麼算？



應記載事項：地物

4.其他租屋費用

電費怎麼算？



應記載事項：事

1.使用限制



應記載事項：事

2.誰負責修繕



應記載事項：事

2.誰負責修繕



應記載事項：事

3.現況返還？回復原狀？ 回復原狀是什麼 ?

 原狀→房子經過使用後的
自然耗損下的狀況。

 若需改裝或加裝物品(釘子、
掛勾)，需徵求房東同意。

 徵求同意下，儘量爭取以
現狀返還，否則仍需回復
原狀。

 列於租約中。



3.租約切勿記載
「不得記載事項」

CREATIVE



不得記載事項（9不得）

•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 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 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 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 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

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 出租人故意不告知承租人房屋有瑕疵
者,不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
任。

• 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 不得約定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如果你還搞不清楚，請看 :

業配一下。
拍得那麼辛苦，不能只有我看到！



三.糾紛協助的管道



房屋糾紛處理流程及方法

找
出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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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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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房
東
進
行
協
商

 《解決方式》

協商>調解>寫存證信函>訴訟

勿惡言相向、互放狠話

 《求助管道》

各地法院、地政單位

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1950、
鄉鎮市區公所

崔媽媽基金會(02)2365-8140

(網址：www.tmm.org.tw)

http://www.tmm.org.tw/


崔媽媽基金會 h t t p s : / /www. tmm .o r g . tw

事前預防：審視契約

糾紛排解：協商／調解

一般租屋法律諮詢



Q&A
有獎徵答



謝謝！


